
 

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为我司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

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天风证券”）签署的《开放式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》，天风

证券将代理本公司旗下鹏华国有企业债（基金代码：000007）、鹏华实业债纯债

（基金代码：000053）、鹏华丰泰（基金代码：000289）、鹏华全球高收益债（基

金代码：000290）、鹏华丰信分级（基金代码：000291）、鹏华丰信分级 A（基金

代码：000292）、鹏华丰信分级 B（基金代码：000293）、鹏华丰实 A（基金代码：

000295）、鹏华丰实 B（基金代码：000296）、鹏华可转债（基金代码：000297）、

鹏华丰融（基金代码：000345）、鹏华环保产业（基金代码：000409）、鹏华品

牌传承（基金代码：000431）、鹏华先进制造（基金代码：000778）、鹏华医疗

保健（基金代码：000780）、鹏华养老产业（基金代码：000854）、鹏华丰利 B

（基金代码：150129）、鹏华普天债券 A（基金代码：160602）、鹏华普天收益（基

金代码：160603）、鹏华中国 50（基金代码：160605）、鹏华货币 A（基金代码：

160606）、鹏华价值优势（基金代码：160607）、鹏华普天债券 B（基金代码：160608）、

鹏华货币 B（基金代码：160609）、鹏华动力增长（基金代码：160610）、鹏华优

质治理（基金代码：160611）、鹏华丰收（基金代码：160612）、鹏华盛世创新

（基金代码：160613）、鹏华沪深 300（基金代码：160615）、鹏华中证 500（基

金代码：160616）、鹏华丰润 LOF（基金代码：160617）、鹏华丰泽 LOF（基金代

码：160618）、鹏华中证 A 股资源产业（基金代码：160620）、鹏华中小企业纯

债（基金代码：160621）、鹏华丰利分级（基金代码：160622）、鹏华丰利 A（基

金代码：160623）、鹏华消费领先（基金代码：160624）、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

险（基金代码：160625）、鹏华中证信息技术（基金代码：160626）、鹏华策略

优选（基金代码：160627）、鹏华中证 800 地产（基金代码：160628）、鹏华中

证传媒（基金代码：160629）、鹏华中证国防（基金代码：160630）、鹏华行业

成长（基金代码：206001）、鹏华精选成长（基金代码：206002）、鹏华信用增

利 A（基金代码：206003）、鹏华信用增利 B（基金代码：206004）、鹏华上证民



 

企 50ETF 联接（基金代码：206005）、鹏华环球发现（基金代码：206006）、鹏

华消费优选（基金代码：206007）、鹏华丰盛稳固收益（基金代码：206008）、

鹏华新兴产业（基金代码：206009）、鹏华深证民营 ETF联接（基金代码：206010）、

鹏华美国房地产（基金代码：206011）、鹏华价值精选（基金代码：206012）、

鹏华金刚保本（基金代码：206013）、鹏华纯债（基金代码：206015）、鹏华产

业债（基金代码：206018）的销售业务。 

自 2015 年 2 月 13 日起，投资者可通过天风证券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账

户开户和交易等业务。关于各基金的具体业务规则、费率等重要事项详见本公司

发布的各基金基金合同、招募说明书（及更新）及其他相关公告。 

 

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： 

1、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客服电话：400-800-5000 

公司网址：www.tfzq.com 

2、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客户服务热线：0755-82353668，400-6788-999（免长途话费） 

公司网站:www.phfund.com 

 

风险提示：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,但

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,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

相关基金合同、招募说明书等文件，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

金产品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2015 年 2月 13 日 


